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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荆州松滋四中的
一则通知，近日引发了不
小的争议。据潇湘晨报报
道，有网友反映松滋四中
要求走读生不准背包进入
学校，改用透明塑料袋装
学习用品，校门口有专人
检查，违规书包将被暂扣。
面对舆论质疑，松滋市教
育局 4 月 21 日通报称，此
前有个别学生将违禁品带
入校内，存在安全隐患，
目前，已责令涉事学校立
即纠正、认真整改，并对
相关责任人开展批评教育。
　　从事实层面看，个别
学生的违规行为确实对校
园安全构成了威胁。防止
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入校，
门卫人力有限，透明塑料
袋确实方便检查，学校的
初衷并非不可理解。但问
题在于，用一个“塑料袋令”
来治理安全管理难题，表
面看是“釜底抽薪”，实
则暴露了一种值得警惕的
管理倾向，用对全体学生
的“有罪推定”替代精细
化的风险防控，用“一刀切”
的禁令掩盖日常管理的短
板。
　　背包结构复杂，夹层
多，检查起来费时费力。
换成透明塑料袋，里面装
什么一目了然，门卫只需
扫一眼就能完成安检。这
似乎是一种“高效”的解
决方案。但仔细推敲，这
种“高效”，首先是以牺
牲学生的日常便利为代价
的。书包不仅仅是装书的
容器，它还承担着分类收
纳、携带水杯雨伞、保护
私人物品等多项功能。一
个塑料袋无法分区，书本
作业本容易折角，下雨天
更是麻烦。学生每天上下
学，本就背负着学业压力，

现在还要额外应付一个随
时可能破损、极不便利的
“临时包装”。
　　这种不便看似微小，
但日复一日地加诸在每一
个走读生身上，就成了真
实的生活负担。学校完全
可以选择增加安检人手、
配置简易金属探测设备、
加强对学生携带物品的随
机抽查，这些措施同样能
在不大幅干扰正常生活的
前提下达到安全目的。之
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是
因为塑料袋方案对学校而
言“最省事”。
　　“省事”本身没什么
问题，但当“省事”成为
管理决策的首要考量，并
以牺牲学生的合理权益为
代价时，就需要警惕了。
当管理者习惯于用“限制
被管理者的行为”来替代
“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
管理就会异化成一场不断
压缩个体自由边界的游戏。
　　松滋四中的做法，实
际上是把自身应当承担的
精细化安全管理成本，转
嫁到了全体走读生的身上。
今天换掉的是书包，明天
被要求透明化的可能是文
具盒、水杯甚至衣服口袋。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
刀切”管理逻辑的必然走
向。因为任何一次“成功”
的简化，都会让管理者更
加确信“只要限制得够彻
底，就没有管不住的隐患”。
　　真正的校园安全管理，
从来不是靠消灭“载体”
来实现的。管制刀具可能
藏在书包夹层，也可能藏
在外套内侧、裤兜甚至书
本挖空的夹层里。问题的
核心不在于“用什么装东
西”，而在于“如何有效
识别和拦截违禁品”。这

需要的是安检流程的优化、
人员培训的加强、技术手
段的适度引入，以及最根
本的对学生进行规则意识
和安全责任的教育。
　　一个每天被透明塑料
袋羞辱着走进校门的学生，
和一个被信任、被尊重、
被明确告知“学校相信你
能遵守规则，同时也会认
真检查”的学生，后者更
有可能内化安全规范，因
为自律从来不是从外部的
严苛监控中生长出来的，
而是从合理的信任边界中
培育出来的。
　　松滋四中的“塑料袋
令”，没有区分“个别学
生违规”和“全体学生可
疑”，也没有考虑“方便
检查”和“羞辱感”之间
的代价。它把学生简化为
一组需要被监控的物体，
而不是一群有尊严、有感
受、有权利的人。这种预
设一旦成为管理的常态，
校园就会逐渐变成一个冰
冷、高压、充满不信任的
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
学生学会的不是自律，而
是对规则的敷衍和对管理
者的提防。
　　松滋市教育局的及时
介入，从行政层面叫停了
这一做法，并要求学校“提
升精细化、人性化管理水
平”。这个表态是值得肯
定的，它至少承认了一个
原则：安全管理不能以牺
牲人性化为代价。但问题
的根本解决，不能只靠一
次通报批评。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
为什么这样的通知能从学
校发出？在通知发布之前，
学校内部有没有人质疑过
它的合理性？有没有人想
过“除了塑料袋，还有没

有别的办法”？如果这些
问题都没有被认真讨论，
那就说明学校的管理文化
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管
理者最先想到的是“怎么
管最省事”，而不是“怎
么管最合理”。
　　要让这种文化发生改
变，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
整改，而是一整套决策机
制的调整。学校在出台涉
及学生权益的管理规定时，
是否应当征求学生和家长
的意见，是否应当进行合
理性论证，是否应当评估
措施对日常学习生活的影
响？这些看似程序性的要
求，恰恰是防止“塑料袋令”
重演的最有效屏障。
　　值得庆幸的是，舆论
的监督和教育局的回应，
让那些提着塑料袋上学的
学生能够重新背回自己的
书包。
　　被暂时放下的书包里，
装着的不仅仅是书本和文
具，还有一个学生应有的
体面，以及一所学校应有
的管理分寸感。希望松滋
四中的这次经历，不只是
促成一次个案的纠正，更
能提醒所有教育管理者，
在面对真实的安全压力时，
不要轻易选择那条“最省
事”的路。
　　真正好的管理，需要
投入更多人力、设计更多
细节、面对更多质疑，当
它保护了人的尊严，也最
终保护了教育的本质。
　　当一个学校学会用更
复杂、更用心、更有温度
的方式去解决安全问题时，
它才真正配得上“教育”
这两个字。
                                  □宾语

书包可以透明，但学生的体面不容“透视”

　　展先生最近很郁闷，一张用了 16 年的
学位证，在他换工作的时候突然被告知“无
效”。校方的解释是未对展先生授予学士
学位，无学位证领取记录，亦未在学信网
备案。可展先生手里那张盖着钢印的纸质
证书，又是从哪儿来的？
　　展先生选择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操
作——举报自己，希望通过倒查当年入职
档案，证明自己的清白。
　　16 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个医
学生从毕业到成为主治医师，恰好就是这
么一个成长周期。展先生拿着这张学位证，
先后进了两家公立医院，入了事业编制，
变更过执业机构，每一次资质审核都顺利
过关。如果这张证是假的，那过去的 16 年里，
那么多审核部门为什么都没看出来？如果
这张证是真的，校方的档案又为什么查无
此人？
　　校方有校方的逻辑：档案是铁证，学
位授予必须上会、有纪要、有名册，一样
不能少。展先生的纸质证书，在他们看来
来源不明。而展先生也有自己的道理：我
当年受了处分，学校说延期一年发证，我
亲自回学校领的，钢印、校长签名都在，
怎么能说没给过？
　　双方各执一词，但有个关键细节值得
注意——16 年间，这张证从来没出过问题。
学信网的数据是后来才并网的，早年查不
到学位信息可以理解，但展先生多次入职、
审核，都是实打实的纸质核验。钢印、格式、
防伪，哪个环节都没被发现异常。这说明
什么？也许是这张证本身做得天衣无缝，
连专业的人事干部都看不出来；也许这张
证就是真的，只是校方的档案出了问题；
也许是当年学校管理出了问题，给不该发
放证书的人发了证书。
　　这件事不是展先生一个人的遭遇，暴
露出制度的漏洞：当一个人的纸质档案流
转多次、原单位已经无法追溯，而校方的
电子档案又与当事人的实物证书发生冲突
时，我们的制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裁断机
制。人社部门说“档案已转出，无法核实”，
校方说“查无此人”，当事人说“我的是
真的”——三方各说各话，没有谁为真相
来兜底。
　　2025 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法》是个进步，其规定学位申请人或者
学位获得者对不受理其学位申请、不授予
其学位或者撤销其学位等行为不服的，可
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复核，或者请求有
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处理。但法律管得了
明天，管不了昨天，像展先生这种跨越十
几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恰恰是新法还
没来得及覆盖的灰色地带。
　　展先生选择“举报自己”，看似荒唐，
实则无奈。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结论，而是
一个能给他结论的流程。谁来查？怎么查？
查不到怎么办？这些问题不解决，下一个
展先生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一张学位证，用 16 年证明了自己的
“存在感”。现在突然有人说它不存在，
那到底是谁的记忆出了问题？是档案，是
系统，还是我们整个认证体系的衔接出现
了断层？
　　答案或许没那么快出来，但有一点可
以确定：如果一个证件用了 16 年都没人质
疑，突然有一天被质疑了，那么需要给出
合理解释的，不该只是持证人。
                                                           □绵一评

用了 16年的学位证突然“失
效”，到底谁说了算？

2026 年 4 月 24 日

　　为巩固规范涉企行政
执法专项行动成果，健全
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
持续为企业松绑减负。近
日，司法部会同生态环境
部、应急管理部出台《关
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工厂
开窗还是关窗生产”执法
标准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直面企业反
映强烈的“工厂开窗还是
关窗生产”痛点问题，指
导基层精准化、规范化适
用执法标准，推动执法监
管既严守安全和生态底线，
又坚决杜绝“一刀切”机
械执法。（4 月 20 日 澎湃
新闻 ）
　　“上午被要求关窗防
污染，下午被责令开窗保
安全”，工厂生产时到底
是开窗还是关窗？这曾让
很多企业无所适从。多部
门联合出台的《意见》，

就是直面这一难题，为基
层执法划定标准，让企业
有规可依。如此一来，既
守住安全生态底线，又杜
绝“一刀切”机械执法。
　　企业“开窗还是关窗”
的“两难”背后，是部门
监管标准的衔接不畅与机
械执法。环保要求密闭生
产防废气泄漏，安全要求
通风透气防安全事故，两
条看似合理的规定，却让
企业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
基层执法人员简单套用条
文，罔顾生产实际，“唯
指标”“唯形式”的执法
方式，不仅耗费企业人力
物力，更挫伤了企业生产
的积极性，这正是涉企执
法中亟待破解的堵点。
　　以“小切口”破解“大
问题”，彰显了问题导向
的治理智慧。《意见》要
求执法部门不能简单判定

“该开还是该关”；而是
立足实际明确做法——环
保层面不能搞“一律关窗”，
无法密闭的可采取清洁原
料、局部收集等替代措施；
安全层面不搞“一直开窗”，
危险物超阈值时应通过技
术手段实现通风。这种精
准施策，既坚守了生态与
安全底线，又为企业生产
留足灵活空间，实现了监
管与发展的双向共赢。
　　规范涉企执法，既要
破立并举，更要久久为功。
《意见》的出台，不仅破
解了当下的难题，更推动
涉企执法从“管理型”向“服
务型”稳步转变。建立联
合执法机制，打通不同部
门监管的堵点，避免多头
检查、重复检查；强化协
同指导服务，帮助企业破
解整改难题，推动执法从

“一罚了之”向“指导帮扶”

转变。这些举措让执法更
具温度，让企业更有获得
感。
　　破解“开窗关窗”的
小事，关乎企业发展的大
事，更关乎法治建设的全
局。让精准执法、柔性执
法成为涉企监管的常态，
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让
企业无需再为“开窗还是
关窗”这类实操难题焦虑
纠结，能够轻装上阵，安
心搞经营、放心谋发展。《意
见》的出台，精准回应了
企业急难愁盼，既是巩固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
动成果的具体举措，更是
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
制、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一步，其落地见效值得期
待。
                              □黄齐超

让企业“开窗关窗”不再两难


